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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號號號「「「「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號號號「「「「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之之之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及意及意及意及意旨旨旨旨 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期中財務報導」（以下簡稱 IAS34）之目的，係訂定期中財務報告內容之最低要求，並訂定期中期間之完整或簡明財務報表之認列與衡量原則。IAS34 並未強制規定那些企業須發布期中財務報告、多頻繁或多快於期中期間結束日後發布。惟政府、證券主管機關、證券交易所及會計團體經常要求債務或權益證券公開發行之企業須發布期中財務報告。若企業被要求或選擇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發布期中財務報告，則應適用 IAS34。 

IAS34鼓勵公開發行之企業： 

(a) 至少提供其財務年度上半年末之期中財務報告；及 

(b) 不晚於期中期間結束後六十天發布期中財務報告。 

二二二二、、、、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會計會計會計會計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準則第 34 號號號號「「「「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期中財務報導」」」」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 

1. 期中財務報告之內容 

(1) 期中財務報告之最低組成部分 期中財務報告之最低內容為包括簡明財務報表及選定之解釋性附註。期中財務報告旨在提供對最近期整份年度財務報表之更新。因此，期中財務報告應著重於新發生之活動、事項及情況，而非重複先前已報導之資訊。期中財務報告至少應包括下列組成部分： 

(a) 簡明財務狀況表； 

(b) 簡明綜合損益表，並以下列方式之一表達： 

(i) 簡明單一報表；或 

(ii) 簡明單獨損益表及簡明綜合損益表； 

(c) 簡明權益變動表； 

(d) 簡明現金流量表；及 

(e) 選定之解釋性附註。 

IAS34 無意禁止或不鼓勵企業於其期中財務報告發布整份財務報表（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所述）而非簡明財務報表及選定之解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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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2) 期中財務報表之格式與內容： 

� 企業若於其期中財務報告發布整份財務報表，則該等報表之格式及內容應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關於整份財務報表之規定。 

� 企業若於其期中財務報告發布一組簡明財務報表，則該等簡明報表至少應包括最近年度財務報表之每一標題及小計，以及
IAS34 第 16 段所規定之選定之解釋性附註。若遺漏額外單行項目或附註將使簡明期中財務報表產生誤導時，則應將該等額外單行項目或附註包括於簡明期中財務報表中。 

� 若企業屬國際會計準則第 33 號「每股盈餘」之適用範圍，應於表達期中期間損益組成部分之報表中，表達該期中期間之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企業若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2007 年修訂）第 81 段所述，以單獨損益表表達損益組成部分，則應於該單獨報表表達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 

(3) 期中財務報表應表達之期間 期中報告應包括下列各期間之期中財務報表（簡明或完整）： 

(a) 當期期中期間結束日之財務狀況表及前一財務年度結束日之比較財務狀況表。 

(b) 當期期中期間之綜合損益表、當期財務年度年初至當期末累計之綜合損益表，另附前一財務年度可比期中期間（同期及年初至當期末）之比較綜合損益表。如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2007年修訂）所允許者，每期之期中財務報告可以單一綜合損益表，或以一張報表列示損益組成部分（單獨損益表），及第二張報表自損益開始並列示其他綜合損益之組成部分（綜合損益表）表達。 

(c) 本期財務年度年初至當期末累計之權益變動表，另附前一財務年度可比年初至當期末期間之比較權益變動表。 

(d) 本期財務年度年初至當期末累計之現金流量表，另附前一財務年度可比年初至當期末期間之比較現金流量表。 

(4) 重大性 為期中財務報導目的，於決定如何認列、衡量、分類或揭露某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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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時，重大性應按相關之期中期間財務資料評估。在作重大性評估時，應認知期中衡量較年度財務資料之衡量可能依賴更大程度之估計。 

2. 於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揭露於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揭露於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揭露於年度財務報表中之揭露 某一期中期間報導之金額，其估計於財務年度最後之期中期間有重大變動，但該最後期中期間並未發布單獨財務報告時，則應於該財務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此估計變動之性質及金額。 

3. 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認列與衡量 

(1) 與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 企業於期中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應與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但若會計政策變動於最近年度財務報表日後發生且此等變動將反映於下一個編製之（本年度）年度財務報表者除外。惟企業報導之頻率（每年、每半年或每季）不得影響其年度結果之衡量。為達成該目標，以期中報導為目的所作之衡量，應以年初至當期末為基礎。例如，期中期間之存貨沖減、重組或減損等損失之認列與衡量原則，應與僅編製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認列與衡量原則相同。惟此等項目若於某一期中期間認列及衡量，而其估計於該財務年度後續期中期間變動，則原估計應在後續期中期間透過應計額外損失金額或迴轉先前已認列金額之方式加以變動。 

(2) 季節性、週期性或偶發性之收入 財務年度中季節性、週期性或偶發性之收入（例如股利收入、權利金及政府補助），若於企業之財務年度結束日加以預計或遞延並不適當時，則於期中報表日亦不得加以預計或遞延。 

(3) 財務年度中非平均發生之成本 企業對財務年度各期中期間非平均發生之成本，僅於財務年度結束日對該類成本加以預計或遞延亦屬適當時，始得為期中財務報導之目的而加以預計或遞延。 

4. 先前報導期中期間之重編先前報導期中期間之重編先前報導期中期間之重編先前報導期中期間之重編 會計政策變動（其過渡明定於一新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者除外）應透過下列方式反映： 

(a) 重編本財務年度內以前期中期間財務報表及以前財務年度（於年度財務報表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之規定將重編者）可比期中期間財務報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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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業於財務年度期初，若對於採用新會計政策之所有前期累積影響數之決定，在實務上不可行時，應調整本財務年度內以前期中期間財務報表及以前財務年度可比期中期間財務報表，以自實務上最早可行之日起推延適用該新會計政策。 

 


